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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市鎮中心北側地區整體開

發）案」暨「擬定台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市鎮中心北側地

區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會議記錄 

一、 開會時間：民國 106年 10月 19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整。 

二、 開會地點：清水區公所三樓大禮堂。 

三、 主持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鄭科長慶賢。 

四、 與會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五、 規劃說明：(略)                         記錄：陳玉姍 

六、 發言紀要：(依發言順序) 

（一）林議長士昌祕書劉坤明先生 

請都發局亦可考量增加龍井區之住宅區劃設。 

（二）清水合作農場代表-鄭先生 

1.民國 57 年辦理之清梧農地重劃，農民已提供 15%的土地作

為排水溝渠使用，若再次辦理市地重劃，原有排水溝的功能

將喪失，是否應將原提供 15%土地歸還於民。 

2.台中港特定區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應由政府編列預算開

闢，不可用民眾之經費開發。 

3.若辦理市地重劃，建議土地配回比例須 8成以上。 

4.是否參與市地重劃請務必尊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5.農場尚有 10公頃土地仍在訴訟中，須依法辦理補償。 

6.建議本案案名簡化為：「市鎮北二期重劃」。 

（三）李前議員有福 

1. 區內部分土地尚有佃農及軍方之訴訟案審理中，應依相關

375減租條例給予補償後，始贊成本案重劃。 

2. 西側剔除之道路應一併納入重劃工程施作，建議該四塊剔

除街廓(住宅區)亦應一併納入整體規劃。 

（四）與會民眾(蔡先生) 

1. 基地現況與道路設計之高程差約 1 公尺，建議須補測每戶

基地高程差，讓民眾了解本身持有基地之高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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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 375 減租條例規定，建議佃農除領取補償金外，亦可與

地主協調參與重劃配地。 

3. 許多民眾未收到通知單，政府須全面通知所有權人。 

（五）與會民眾(1) 

本人土地早先已被政府徵收，建議政府是否應先辦理撤銷

徵收並還地於民。 

（六）豐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 本公司未收到通知單。 

2. 本公司原先為雙面臨路，經變更後僅剩一面臨路，原先指定

的建築線如何處理。 

3. 建議維持現有中社路。 

4. 不贊成變更為產業專用區。 

5. 未來都委會審議應讓民眾參與。 

（七）與會民眾(周先生) 

1. 本人贊成市地重劃，惟相關的配套措施不夠清楚，另計畫書

的計畫目標年與重劃完成年限不同，請說明差異，並建議後

續重劃工程時間儘量縮短。 

2.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要引進低污染產業，卻容許運輸倉儲產業

使用，將帶來大量噪音與風沙。 

3. 建議產業專用區退縮規定改為 4公尺。 

（八）與會民眾(楊小姐) 

1. 反對第一種產業專用區引進運輸倉儲產業，建議可於北邊設

專區。 

2. 區內土地由住宅區變更為產業專用區，雖本人為剔除重劃範

圍內，惟未來重劃後周邊土地整地造成高程差，未來既有房

屋要如何居住。 

3. 希望以地易地，並由政府補償部分建物價值。 

（九）與會民眾(李先生) 

基地西側未納入之住宅區部分，請一併作整體考量，未來

將造成地勢低漥及排水之相關問題。 

（十）與會民眾(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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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土地為剔除範圍內，惟請不該忽略權益，請一併通

知，且建議所有權益關係人應通知列席都委會。 

（十一）與會民眾(林先生) 

 建議公共設施上之私有土地及建物部分由政府負擔，

並應給予補償金，另計畫道路的高程應比照現況高程。 

（十二）與會民眾(林先生) 

說明會尚無有關補償金的說明與答覆，建議下次開會請

國產署列席說明，說明補償金的部分。 

（十三）與會民眾(李先生) 

1. 建議西側未納入之住宅區由住四變更為住五。 

2. 以前已徵收之土地，建議應辦理撤銷徵收。 

（十四）與會民眾(2) 

 反對本計畫區變更為產業專用區。 

（十五）與會民眾(3) 

本案取消原有計畫道路，造成土地無法指定建築線及道

路出入問題，故建議保留原計畫 10米道路。 

（十六）與會民眾(4) 

1. 關連工業區還有未開發土地，為何須在本計畫區增加產業

用地。 

2. 本案未來引進低污染產業，惟現有產業需求仍為傳統產業

為主。 

（十七）與會民眾(周先生) 

1. 私有土地夾雜，如何如重劃範圍內剔除。 

2. 以前被徵收之土地應撤銷徵收。 

（十八）與會民眾(5) 

1. 原來的用水需求已經不足，未來如再設置產業專用區，未

來的用水需求是否足夠。 

2. 本計畫區為土壤液化的高潛勢區，若設置產業專用區，未

來遇到強震時是否有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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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與會民眾(周先生) 

建議同筆土地持分部分，如超過 50%同意可優先拆出參

加重劃。 

（二十）與會民眾(蔡先生) 

1. 當初開闢西濱快速道路時，土地已徵收過一次，故不同意

再次參與重劃。 

2. 如不同意參與重劃，土地是否維持原計畫之容許使用。 

（二十一）與會民眾(紀先生) 

本案相較南側市鎮中心之街廓及道路尺度太小，且

停車容量太少。 

七、綜合回應： 

後續將彙整與會意見後，納入本案規劃參考，並於會後擇日

邀集相關單位召開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以廣納各界意見。 

八、散會(下午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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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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